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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大连保税区A公司向商业银行大连开发区支行（以下

简称银行）申请开立金额为80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

，进口氧化铝粉。因A公司筹集资金不足，银行同意以进口

押汇方式开证，向其提供融资。1995年7月1日，A公司与银行

签订了《进口押汇协议书》，协议书规定：由银行向A公司

提供押汇垫款，在A公司未还清银行押汇款之前，信用证项

下货物单据所有权归属银行。A公司可凭信托收据预借单据

提货，销货还款后单据所有权归属A公司。银行有权检查监

督信用证项下货物的销售收款情况，应银行要求A公司必须

随时以书面形式向银行提供信用证项下货物的有关情况

。1995年7月19日，A公司向银行出具了《信托收据》，承诺

自A公司得到信用证项下货物单据之日，A公司代银行处理相

关货物的运输、保管、保险以及出售，在这期间，所有货物

的所有权属于银行。保税区B公司也在这两个文件上分别加盖

了公章，C公司还向银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为A公

司归还押汇垫款承但连带保证责任。银行依据信托收据将信

用证项下货物的提单交给A公司。其后，A公司依据与B公司

的代理进口协议及销售协议将信用证项下货物的提单交付给B

公司，B公司又依据其与D公司的供货合同将其中部分货物的

提单交付给D公司。1995年10月，进口押汇到期，A公司未能

按时还款。1996年3月，银行向法院起诉，追索为A公司垫付

的货款，并要求C公司承但连带保证责任，同时申请查封了



信用证项下的货物[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A公司与银

行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书》合法有效，A公司未依约向银

行还清押汇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偿还欠款及利息的责任

。但由于银行在签订押汇协议之后，自愿将抵押物的有关单

证交回被告A公司处理，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

告C公司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同时解除

查封。1997年1月，B公司、D公司分别以银行查封货物侵权为

由向法院起诉，认为银行因与A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查封

货物，属申请错误，侵犯了它们各自对货物的所有权，法院

判决银行在这两起侵权案中均为败诉，承担B、D两公司的经

济损失2000余万元。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1998年12月，

法院对两案终审维持原判。 第二节 进口押汇中的各类法律风

险 一、对于信托收据的错误理解是进口押汇所面临的最大风

险 在上述案例中，法院将押汇行为理解为一种以货物单据质

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担保物为信用证项下的货物或代表货

物所有权的单据。由于在进口押汇中，银行根据信托收据需

将提单交由进口商办理提货手续并委托其销售处理，然后再

由进口商用销售所得款项归还银行的垫款。但法院却认为正

是由于进口押汇中的这种操作方式，使银行丧失了对担保物

的控制，其行为是放弃物的担保。根据我国《担保法》，占

有担保物是质权存续的前提，如果银行接受信托收据，将代

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交给进口商，则丧失质权。上述案件的

审理法院就是以上述理由判决免除C公司的保证责任的。而

之所以法院判决解除对进口货物的查封，并由银行赔偿B、D

两公司的损失是因为B、D两公司在进口押汇中是善意买受人

，并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已构成民法上的善意取得。 事实上



，法院的上述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法院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

到开证行是通过信托的方式，将代表货物所权的单据交给进

口商的，而把进口押汇仅仅看成普通的质押，由此得出银行

放弃质权的结论。银行和进口商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自益信托

关系，银行设立自己为收益人，把所有的货物通过信托的方

式交给进口商，进口商作为受托人对货物仅有处分权，所以

，银行作为信托人根本不存在放弃物的担保前提。也就更不

会产生《担保法》28条所谓的，保证人在放弃物的担保范围

之内免除保证责任的问题。 二、进口押汇过程中的其它法律

风险 即使信用证项下的单据所代表的货物成为了信托财产，

具有了高度独立性，但是在进口押汇的操作过程中，开证行

的优先受偿权还是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开证行仍然面临着

来自其它方面的法律风险： 1、进口货物被留置的风险 由于

在进口押汇中，进口商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提到货物后往

往要经过加工后才出卖。此外，进口货物还有可能会存放到

第三人的仓库内，因为国内进口商往往处于中间商地位，很

少有仓储设备[1]。我国《担保法》第84条规定，“因保管合

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债

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法律规定可以留置的其它合同，适

用前款规定。”因此如果进口货物需要被加工或仓储，那么

一旦进口商拖欠加工费或仓储费，那么进口货物就有被留置

的可能性，从而对银行的权益造成危害。更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留置属于法定担保物权，因此也不能排除进口商和加工

方或仓储方串通，恶意行使留置权的可能性。 2、进口货物

被善意取得的风险 如果进口商通过信托收据从开证行手中借

到单据，并提货销售，但未按进口押汇合同的约定，将货物



销售所得款项交付给银行，而善意买受人由于支付货款已经

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那么这种情况下，银行将无法从善意

买受人处取回被信托的货物，而只能依照信托法的规定，追

究进口商的受托人责任。 3、货物销售所得款项被混同的风

险 还有一种风险需要引起银行的足够重视，如果受托人将信

托财产处分后不还款给银行，而是购买了其它商品或与自有

资金相混同进行再投资，或者即便是进口商基于善良管理人

之考虑，但进口的货物需要加工后才能销售，实现应有的价

值，这时货物的总价值已经增加了，增加的部分无疑是进口

商自己的财产，当这两部分财产已经成为一体而无法分割时

，应如何将进口货物的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自身的财产相分

离，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一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技术性

难题。 三、信用风险进口押汇中银行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进口

押汇中，一旦银行通过信托收据“放单”给进口商，就不可

避免的存在进口商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即进口商在自

身出现支付危机的时候，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转移有效

资产、故意延长还款时间等手段逃避债务，造成开证行措手

不及，从而形成风险。 此外，由于目前对外贸易中，大多数

集团公司都将其进出口业务交给其下属的贸易子公司进行操

作。这种贸易公司的一大特点就是资本金小，高负债经营。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贸易公司本身就是集团公司基于规避

风险的考虑而设立的，一旦出现问题母公司往往弃车保帅，

利用子公司的有限责任性质逃废大量的债务[2]。这种情况一

方面是中国目前信用机制极不健全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银

行一味追求业务量而忽视资金安全性所造成的结果。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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